
信法”已在全国蔓延开来，使各地党政领导叫苦不已。信访机关对涉法涉诉上访，单凭上访

一方一面之词，就可以对一些正在审理甚至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说三道四，这既不科学，

也是对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非法干预，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应有权威。这个问题不尽快

解决，“上访潮”将愈演愈烈，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中国的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

只要把道理说清楚，强调这类问题应按法定程序办，信访机关无权表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

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三是地方保护主义。法官不听话就摘乌纱帽，这种事例已绝

非个别。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属同级党政机关管理的体制是其重要的制度性根源。为此，

学术界长期以来已提出种种改革建议，需要认真继续研究。

笔者认为，在我国，宪政建设的实体三要素———民主、法治、人权在发展战略与策略上，

在全面推进的同时，应将法治置于优先的位置，即依靠法治保民主与人权，以法治与人权促

民主。在法治建设的几个基本环节即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上，最为薄弱的环节是司法。

而要建立一个独立、公正、廉洁、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保证其独立性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八大报告的

内容，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系列举措，包括改变作风的八条规

定、习近平同志的“１２·４”讲话、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话电视

会议上的讲话，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未来的中央领导一定会带领全国人民，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孟建柱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话电视会议上提出，将“劳教制度改革，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确定为 ２０１３年政法工

作的重点。在讲话中，他还脱稿明确宣布，今后政法委不再干预司法机关办理个案。这些都

是老大难问题，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决定尽快解决它们，这是需要很大智慧、勇气和魄力的。

正如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社评”对此作出的评论：中央 “为 ２０１３年的政法工作设

立了庞大目标，这可以看成总动员级别的继往开来，甚至新的出发。”孟建柱同志提出四项

重大改革，其中有两项改革，直接关系到“司法独立”原则与制度的贯彻落实。笔者对这个

问题的早日解决充满信心。

司法独立须整体推进

范明志


不管是案件请示制度还是审批制度，都是我国整个司法体制的必然反映。在法院内部

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我们很难阻止和消除膝盖弯曲一样。案例请示制度涉及到很

多问题，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法官素质。如果没有案件请示制度，目前的法官是否能让当事人放心？

第二，司法廉洁。如果让法官享有更大的权力，民众不放心。

第三，对法官的评价。现在，法官受到的考核和评价是多方面的，是行政化的。如果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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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明志，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他自己去承担责任，做出一个决定，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承受不了。

第四，如何对待外部的压力。现在存在这么多的外部压力，如果说连整个法院也抵抗

不了的话，那让一个法官怎么去抵抗？如果上级法院抵抗不了，让下级法院去抵抗，更不

现实。

第五，责任追究。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经过了审批和请示汇报，司法责任相对较轻。而

如果没有案件请示制度，司法责任会更重。

所以，案件请示和审批制度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是有其客观基础的，如果大环境不变，要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如果回到司法独立的问题，不存在一小步两小步、一步半步地走的问题，如果这样走，改

革肯定是失败的。上一轮司法改革为什么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呢？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改革

措施，我们的理念一点都不落后，相关理论一点都不新鲜，而且也是成熟的，只是我们行动没

有成功。

司法改革从来不存在条件成熟的问题，如果不整体设计一下子完成，就像我国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那样，那就永远不可能完成。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任何一项措施，哪怕是案

件请示制度，都与整个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的配套措施在实践中遇到的更多的是

批评、质疑而不是支持。通过单项措施的成功来证明方向正确，是永远不可能的。迄今为

止，笔者还没有发现由于单项措施的成功能够推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前进的例子。

司法改革是不需要条件的，如果我们等待条件、等待成熟，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说

一步，司法改革永远是空想。司法体制改革必须拿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那种魄

力，由中央来确定，全面推行。如果单独让法院更加独立地审判，不但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且

会让法院或者法官承受更大的压力，遭受更大的损害，就像我们鼓动一群没有武装保护的士

兵去冲锋陷阵一样。我们的理想是非常美好的，但是过去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方法

是非常危险的。

裁判文书公开方式应改革

徐　炳

充分利用网络这种经济而又高效的方式实施司法公开，是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早已形

成的共识。最高人民法院也早已明文规定了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

公开、审务公开。各级法院也都建立了各自的网站，以便用网络形式落实上述各项公开制

度。但是，笔者认真看了许多法院的网站，却感到很失望。概括地说，目前法院在利用网络

实施司法公开方面是流于形式，或者说是有形无实。仅以裁判文书公开为例。利用网络公

开司法裁判文书应当是最容易做的事，既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不需要多大的投入，技术上

也没有什么操作困难。正因为如此，各个法院的网站现在几乎都有专门的裁判文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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